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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九號報告書》─ 第 11 章

設置行人天橋及行人隧道

撮要

1 . 行人過路設施大多設於地面（與馬路同一水平）。行人天

橋及行人隧道建於與馬路不同的水平，分隔車輛及行人流量。與

地面過路處相比，分層過路處較能保障行人安全，對交通造成的

阻礙亦較少。行人天橋及行人隧道的總數目由一九八六年的 42 2
條 大 幅 增 加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的 1 0 65 條。運 輸 署 對 設 置 行 人 過 路

處，包括行人天橋及行人隧道，負起整體責任。路政署和土木工

程拓展署會進行行人天橋及行人隧道的建造工程。路政署亦負責

維修保養上述大部分設施。審計署最近審查了行人天橋及行人隧

道的規劃、設置及使用率，並發現有可改善之處。

監察行人 天橋及行人隧道的 使用率

2 . 需 要 監 察 行 人 天 橋 及 行 人 隧 道 的 使 用 率 建 造 行 人 天 橋

或行人隧道涉及龐大的基建費用。同時亦須為這些設施的運作及

維修保養支付高昂的經常費用。不過，運輸署沒有在建造行人天

橋及行人隧道後進行檢討的慣常做法。政府統計處在二零零三年

進 行 的一 項 調查 顯示， 58 .5 %的 受訪者 表 示交 通 燈控 制的 地 面 過

路處是最受他們歡迎的過路處，而沒有扶手電梯的行人天橋及行

人隧道則最不受歡迎。因此，有些行人天橋和行人隧道可能因為

附近設有地面過路處，以致使用率受影響；其他因素亦有可能影

響這些設施的使用率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署長應：(a)進行檢討，
找 出 使 用 率 低 的 行人 天 橋 及 行 人 隧 道，並 查 明 箇 中 原 因 ；及 (b)
定期監察行人天橋及行人隧道的使用率。

一條位於 西灣河的行人隧道

3 . 過 路 設 施 的 規 劃 工 作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，當 局 在 西 灣

河太安街附近建造一條橫跨愛信道的行人隧道（行人隧道 X）。

在 進 行 建 造 工 程 之 前，部 分 東 區 區 議 員 對 設 置 行 人 隧 道 有 所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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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。自行人隧道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啟用後，行人隧道的使用率

偏低。區內居民覺得使用行人隧道甚為不便，一些居民甚至亂過

馬路而不使用行人隧道。由於愛信道車輛流量低，居民要求當局

在行人隧道上面設置地面行人過路處。二零零七年一月，運輸署

同意設置臨時交通燈控制過路處。過路處預計在二零零八年年初

完成裝置工程。

4 . 在行人隧道 X 上面設置的新地面行人過路處啟用後，行

人隧道 X 的使用率可能會進一步下降。運輸署計劃待愛秩序灣的

房屋發展項目全部入伙後，對交界處的過路設施進行檢討。審計
署 建 議 運 輸 署 署 長應: (a )在 日 後 規 劃 行 人 天 橋 及 行 人隧 道 時 考
慮： (i)區 內 居 民 的 意 見 和 他 們 喜 歡 使 用 哪 種 過 路 設 施 ；及 (ii)
區內的行人及交通流量；及 (b)檢討行人隧道 X 的使用情況，並
編訂時間表，以便檢討愛信道與太安街交 界 處 的 行 人 過 路 設 施。

五條附近 設有地面過路處的 行人天橋

5 . 審 計 署 的 抽 查 結 果 顯 示 ，由 於 附 近 設 有 地 面 過 路 處 ，以

致下列五條行人天橋使用率偏低：

( a ) 一 條 建 於 一 九 九 零 年 ， 位 於 深 水 埗 昌 新 里 附 近 橫 跨 欽 州

街的行人天橋（行人天橋 A） ;

( b ) 一 條 建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， 位 於 柴 灣 環 翠 道 附 近 橫 跨 柴 灣 道

的行人天橋（行人天橋 B） ;

( c ) 一 條 建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， 位 於 西 灣 河 太 安 街 附 近 橫 跨 筲 箕

灣道的行人天橋（行人天橋 C） ;

( d ) 一 條 建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， 位 於 北 角 渣 華 道 附 近 橫 跨 英 皇 道

的行人天橋（行人天橋 D） ;及

( e ) 一 條 建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， 位 於 北 角 糖 水 道 附 近 橫 跨 英 皇 道

的行人天橋（行人天橋 E）。

6 . 需 要 制 定 維 修 保 養 策略 近 年， 上 述 五 條 行 人 天 橋 使 用

率偏低的情況令人關注。運輸署表示這五 條 行 人 天 橋 的 使 用 率，

因交通模式的改變和其後在附近設置地面過路處而受到影響。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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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條行人天橋的運作及維修保養費用亦龐大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
署長及路政署署長應制定策略，維修保養該五條行人天橋，制定
策略時須顧及預期的使用率、行人的需要及維修保養費用。

7 . 封 閉 斜 路 二 零 零 一 年 ，行 人 天 橋 A 遭 露 宿 者 非 法 佔

用。 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與 有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進 行 了 多 次 聯 合 行 動 ，

以解決露宿者問題，但未能取得成效。二零零三年九月，政府收

到請求，如未能解決露宿者問題，便應拆卸該行人天橋。二零零

四年三月，當局把行人天橋 A 的東面斜路封閉，以迫使露宿者離

開行人天橋。審計署認為，如須封閉斜路，則應考慮同時封閉東

西兩面的斜路，否則會對使用輪椅的市民造成不便，因他們從西

面斜路上橋，但其後才發現東面斜路已經封閉。二零零七年五月

及七月，審計署在進行實地視察時，發現西面斜路被載滿雜物的

手推車及廢物阻塞。二零零七年九月，民政事務總署表示行人天

橋 A 的露宿者問題已經解決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署長應檢討封閉
行人天橋 A 東面斜路的安排。

連接未發 展土地的兩條行人 隧道及一條行人天 橋

8 . 一 條 位 於 油 麻 地 的 行 人 隧 道 一 九 九 七 年 一 月 ，路 政 署

建成一條行人隧道 (行人隧道 Y )，橫跨渡船街，連接澄平街和填

海區尚未發展的土地。二零零零年六月，路政署發現多名露宿者

佔用了該行人隧道。儘管經過幾次行動以清理露宿者，問題仍然

存在。二零零一年六月，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建議封閉該行人隧道

以解決這問題。運輸署認為行人隧道的使用率偏低是因為內有露

宿者，以及附近已設有地面過路處。二零零四年，由於露宿者問

題已經遏止，因此無需實行封閉行人隧道 Y 的建議。審計署注意

到，行人隧 道 Y 在一九九七年建成，至今十年，使用率仍然偏低，

原因是在填海區的土地仍未發展，以及行人流量低。

9 . 位 於 天 水 圍 的 一 條 行 人 天 橋 及 一 條 行 人 隧 道 二 零 零 四

年五月，土木工程拓展署在天業路附近建造一條行人天橋（行人

天橋 F）及一條行人隧道（行人隧道 Z），橫跨濕地公園路，與一

幅已規劃為住宅及商業發展的空置土地 連 接。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，

規 劃 署在檢 討 土 地用 途 後 ，把 該 幅 土地 的 地 積 比 率 由 2 倍 減 至

1 . 5 倍。截至二零零七年九月，規劃署仍在擬備該幅土地的規劃

大綱。由於可能還要多等幾年才會發展該幅土地，行人天橋 F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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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人隧道 Z 遠早於毗鄰土地發展前便已設置。審計署認為，日後

規劃工程計劃有可改善之處。審計署建議，為尚待發展的土地設
置行人天橋或行人隧道時，運輸署署長、路政署署長及土木工程
拓 展 署 署 長 應： (a)採 取 措 施，務 求 使 設 置 設 施 的 時 間與 土 地 發
展 的 時 間 盡 量 吻 合；及 (b)如 土 地 計 劃 用 作 私 人 發 展 用途 ，考 慮
可否押後設置行人天橋或行人隧道，並規定由發展商興建有關設
施。

一條由資 助機構建造的行人 天橋

1 0 .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附 近 的 過 路 設 施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月， 香 港

浸會大學（浸大）在聯福道附近建造一條橫跨聯合道的行人天橋

（行人天橋 G），該行人天橋為校舍發展工程項目之一。行人天

橋的建造費用由政府支付，並開放予公眾使用。由於行人比較喜

歡使用附近的地面過路處，行人天橋 G 自一九九八年十月啟用

後，使用率一直偏低。一九九九年六月及十二月，浸大要求運輸

署考慮取消聯福道附近橫跨聯合道的地面過路處。不過，運輸署

認為行人天橋 G 未必可以吸引行人使用，因為他們須行上斜路及

使用樓梯，於是決定保留該地面過路處。二零零七年，浸大計劃

在校園建造行人道系統（包括興建多條有蓋扶手電梯及有蓋行人

道）。該行人道系統可以善用行人天橋 G。審計 署建議運輸署署
長在規劃由資助機構興建的行人天橋或行人隧道時，應考慮設施
的預期使用率。審計署又建議香港浸會大學應申請撥款以便適時
發展擬建的行人道系統。

一條部分 已拆卸的行人天橋

1 1 . 位 於 西 營 盤 的 行 人 天 橋 一 九 九 零 年 年 初 ，位 於西 營 盤

的行人天橋 H 與另外兩條行人天橋建成，以供橫過干諾道西。一

九九三年，行人天橋 H 北面部分及另外兩條行人天橋被拆卸，以

便建造西區海底隧道的交匯處。行人天橋 H 橫跨西邊街的一段卻

被保留。二零零三年三月，部分中西區區議員表示，甚少行人使

用行人天橋 H，因為附近設有地面過路處。鑑於使用率偏低，區

議員要求運輸署考慮拆卸該行人天橋。二零零三年七月，中西區

區 議 會建 議 政 府 應 考 慮 待 行 人 天 橋 H 附 近 進 行 其 他 工 程 計 劃

時，才一併進行拆卸工程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署長及路政署署長
應：(a)檢討保留行人天橋 H 的成本和效益；及 (b)在日後拆卸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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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天橋時，考慮拆卸整條行人天橋，不要留下過路作用有限的一
部分行人天橋。

當局的回 應

1 2 . 當局接納審計署的各項建議。

二零零七年十一月


